
云浮市生态环境局

云环验〔2020〕27 号

关于广东通力定造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7万吨
特种彩色纸扩建项目竣工固废防治设施

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

广东通力定造股份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提交的《广东通力定造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7 万吨特种

彩色纸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》和相关资料收悉，根据

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发布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〉

的公告》有关要求，经现场检查和研究，我局函复如下：

一、 广东通力定造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7 万吨特种彩色纸扩

建项目位于云浮市新兴县天堂镇西震新营，已基本建成扩建生产

厂房、环保工程等主体工程，年产 7 万吨特种彩色纸，建成后项

目总产能达 11 万吨特种彩色纸，本次验收范围不包括能源站。

二、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有废包装物、废机油、实验室废

溶液等，贮存在硬底化、防渗的危废仓，委托肇庆市新荣昌环保



Z

股份有限公司处置，已签订工业服务合同;碎浆、筛选和除渣系

统产生的污泥经脱水后混到燃料中作为锅炉燃料;脱硫除尘渣、

煤灰、石膏渣和炉渣等一般固废外卖企业综合利用，生活垃圾委

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

三、项目已建成工程基本落实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

其批复（云环建管〔216〕96 号）有关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要

求，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同意通过项目竣工固体废物污

染防治设施验收。

四、要求和建议

（一）加强营运期环境污染控制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，定期开展环境突

发事件应急演练，确保环境安全。

（三）20 日内将相关验收资料送至云浮市生态环境局新兴

分局。

云浮市生态环境局

2020 年 4 月 29 日


